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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 台 大 学 文 件 

 

烟大校发〔2021〕34号 

 

 

印发《关于进一步落实科研经费 

“放管服”的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室，各直属单位： 

现将《关于进一步落实科研经费“放管服”的办法》予以

印发，请遵照执行。 

 

 

                                 烟台大学 

2021 年 6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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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落实科研经费“放管服”的办法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

措施的通知》（国发〔2018〕25 号）、《关于深化高等教育

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实施意见》（鲁教发法

〔2018〕1号）、《关于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相关自主权

的若干意见》（国科发政〔2019〕260号）的文件精神，调动

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释放创新活力，结合我校实

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科研资金使用审批 

第一条  科研经费在预算范围内的支出（不包括科研协作

经费），50 万元以下的由项目（课题）主持人签批；超过 50

万元（含）的，还需财务处处长签批。 

第二条  项目（课题）合同任务书（或预算）内列明的科

研协作经费支出，10 万元以下的由项目（课题）主持人签批；

10 万元以上的，由项目（课题）主持人、社科（科技）处处

长签批；超过 50万元（含）的，还需财务处处长签批。 

第三条  在预算范围内，借款金额在 5万元以内的，由项

目（课题）主持人签批；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由项目

（课题）主持人和单位党政负责人签批；10 万元以上的原则

上不予借款。特殊情况确需大额借款的，须经分管财务校领导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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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科研业务审批 

第四条  科研劳务费的审批，在科研预算范围内，支付给

校内没有工资性收入人员（如：学生）或校外人员的劳务费，

由项目（课题）主持人审批；支付给校内有工资性收入人员的

劳务费，由项目（课题）主持人和社科（科技）处处长签批。 

第五条  科研耗材和仪器设备购置的审批，在科研预算范

围内，需通过政府采购的，要提前报政府采购预算，按有关规

定进行采购。科研仪器设备报销时，需附政府采购合同或自行

采购记录表并按要求办理固定资产入库手续。报销单由项目

（课题）主持人签批。 

第六条  对于科研经费“包干制”试点的科研项目，取消

经费科目的比例限制，由项目（课题）主持人按照学校相关管

理规定统筹使用。 

第三章  科研诚信管理 

第七条  加强科研诚信的宣传教育，通过报刊杂志、微信、

手机客户端等新媒体，普及财经法律法规知识，提高科研人员

诚信意识和遵纪守法意识，引导科研人员自觉抵制弄虚作假、

虚报冒领等套取资金行为。 

第八条  建立诚信档案，将科研诚信纳入科研项目信息系

统管理，对采用弄虚作假、虚报冒领等违法违纪手段套取科研

经费的行为，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按相关规定处理。 

第四章  其他 

第九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社科（科技）处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其他有关科研经费使

用管理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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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大学办公室 2021年 6月 29日印发      


